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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上市決策 

HKExHKEX-LD87-2015（2015年 5月刊發） （於 2018年 8月更新） 

 

涉及人士 甲公司——主板發行人 

 

該集團——甲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事宜 

 

 

聯交所會否根據《上市規則》第 6.07 條的規定指令甲公司的

股份復牌 

 

《上市規則》 

 

《主板規則》第 6.05至 6.07條及第 11項應用指引第 4段 

 

議決 

 

聯交所指令甲公司的股份復牌 

 

 

實況 

  

1. 甲公司的股份在其要求下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有關中國當局對其董事兼控股

股東（A先生）進行監管調查的內幕消息。甲公司其後披露： 

 

 其與 A 先生失去聯絡。根據甲公司所得的資料，A 先生正在協助中國監

管機構的調查。甲公司並不知悉調查涉及的事宜及 A 先生有否牽涉在內。

監管機構曾經向甲公司查詢該集團的若干項目、帶走該集團的若干賬目

及紀錄並凍結該集團的若干銀行賬戶。 

 

 甲公司未能償還若干到期的銀行貸款，已觸發其他銀行貸款的交叉違約

條款。 

 

2. 停牌期間，甲公司繼續公布其得到有關調查的資料、該集團對調查的影響的

評估、就尚未償還銀行貸款還款時間表的磋商情況、以及為管控該集團現金

流而採取的其他行動。甲公司亦按《上市規則》規定刊發其經審核財務業績，

當中並無顯示該集團有任何會計上的違規情況或潛在欺詐事件。該集團繼續

經營其業務，亦能夠與客戶訂立新合約。 

 

3. 根據甲公司披露的資料，聯交所認為當初停牌的理由不再適用，甲公司已符

合復牌條件（見聯交所指引信 HKExHKEX-GL9566-1318所載有關長時間期

停牌及除牌公司的指引）。（於 2018年 8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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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公司基於下列理由尋求繼續停牌： 

 

 個案情況特殊：甲公司引述《上市規則》第 6.05 條附註 1「本交易所

有責任就所有在本交易所上市的證券，維持一個公平而有秩序的交易

市場；除遇有特殊情況外，上市證券的買賣活動應該持續進行。」甲

公司認為「特殊情況」指不常見或意料之外、而且超出有關上市發行

人控制範圍內的情況。甲公司相信，其個案屬特殊情況，聯交所應批

准其繼續停牌。 

 

 復牌不符合股東的最佳利益：甲公司表示，停牌使其與銀行就未償還

貸款磋商還款新時間表方面有重大進展。甲公司關注部分股東可能會

於復牌後恐慌性拋售其股份，損害其與銀行磋商的成功機會。 

 

 未披露資料：甲公司並無有關調查的詳情，未能就調查對該集團業務

的影響作出有根據的意見，故適宜繼續停牌以深入了解該等事宜。 

 

適用的《上市規則》 

 

5. 《主板規則》第 6.05至 6.07條及第 11項應用指引第 4段列明： 

 

「6.05  任何證券短暫停牌或停牌的時間均應盡可能短。發行人有責任確保

在刊發適當的公告後，或其當初根據《上市規則》第 6.02 條要求短

暫停牌或停牌的具體理由不再適用時，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復

牌買賣。 

 

附註： (1) 本交易所有責任就所有在本交易所上市的證券，維持

一個公平而有秩序的交易市場；除遇有特殊情況外，

上市證券的買賣活動應該持續進行。 

 

(2) 本交易所認為，若短暫停牌或停牌超過完全必要的時

間，則會使市場不能被合理地使用，妨礙了市場的正

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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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在短暫停牌或停牌期間，發行人須向本交易所通知下列信息： 

 

(1) 任何影響到發行人當初根據《上市規則》第 6.02 條要求短暫

停牌或停牌所持理由的情況變化；以及 

 

(2) 發行人希望本交易所在決定應否繼續短暫停牌或停牌時加以考

慮的其他理由。 

 

附註：   (1) 發行人有責任就其所知向本交易所提供所有有關的信

息，以使本交易所得以在掌握有關信息的情況下，決

定發行人證券的短暫停牌或停牌是否仍然是適當的。 

 

6.07 本交易所有權指令短暫停牌或停牌中的證券復牌，尤其是本交易所

可採取以下措施： 

 

(1) 要求發行人按本交易所全權指令的條款和期限刊發公告，表示

其短暫停牌或停牌證券將行復牌；公告刊發之後，本交易所可

指令其證券復牌；及╱或 

 

(2) 在本交易所刊登發行人短暫停牌或停牌證券將行復牌的公告後，

指令其證券復牌。」 

 

第 11項應用指引第 4段 

 

  「本交易所規定短暫停牌或停牌的期限應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量縮

短，以維持一個公平而持續運作的市場。這是指發行人必須於短暫停

牌或停牌後盡快刊發一份適當的公告。在一般情況下，本交易所將於

發行人刊登適當的公告或符合若干指定的規定後盡快批准復牌。發行

人如未能按規定刊登公告，可能導致本交易所自行發表公告（本交易

所如認為此舉適當），而證券將在發行人並無刊登公告的情況下復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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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6. 聯交所有法定責任維持證券交易市場公平、有秩序及信息靈通，並以公眾投

資者的利益行事。根據《上市規則》的整體架構及持續責任制度，上市發行

人有責任避免停牌或盡量縮短停牌時間。為促進市場持續運作，讓上市證券

可進行買賣，停牌時間須盡量縮短。 

 

7. 聯交所不同意甲公司就繼續停牌提出的理由： 

 

 聯交所不認為甲公司的處境屬「特殊情況」並可支持其股份繼續停牌。

停牌是協助聯交所維持市場公平、有秩序及有效率地進行證券交易或保

障投資者的工具。支持繼續停牌的「特殊情況」必須符合該等目的。縱

使甲公司認為其處境屬「特殊情況」並且繼續停牌符合其最佳利益，聯

交所亦必須考慮公眾投資者的利益。 

 

這個案不屬於《上市規則》規定需要停牌的「特殊情況」。甲公司表示

其並無任何《證券及期貨條例》所指的內幕消息而未刊發。 

 

 停牌不應被用作協助該集團磋商信貸安排的手段。發行人不得暫停上市

股份買賣，以人為方式「維持」並不反映市價的股價。只要投資者已獲

提供有關上市證券的所有重要資料，證券便應當在資訊流通的情況下進

行買賣。 

 

 雖然甲公司並無掌握調查的詳情，亦未能確定調查對該集團日後的影響，

但其已盡可能披露有關調查的所有取得的資料。調查對該集團的影響已

在甲公司停牌後刊發的公告及財務報告中披露。甲公司已承認，其並無

《證券及期貨條例》所指的內幕消息披露責任。因此，甲公司繼續停牌

以待調查進一步發展並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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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甲公司的股份停牌與否，甲公司有責任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的

規定，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披露內幕消息。 

 

8. 聯交所認為，甲公司未能提供充足理據支持繼續停牌。考慮到這個案的情況

及甲公司並無任何內幕消息尚未披露，聯交所決定根據《上市規則》第 6.07

條指令甲公司的股份復牌。 

 

總結 

 

9. 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第 6.07條指令甲公司的股份復牌。 


